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4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于2026年4月21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会议还听取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三）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该议案所涉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及财务信息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

别事前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新

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报出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

（六）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报表中期末未

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89,677,260.76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按照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282,880,000股扣除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776,030股A股股份计

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55,420,794.00元人民币（含税），占202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45.58%。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告》。

（八）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和风险因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较为健全的内

部控制制度。董事会经核查认为：在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公司已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体系，同时公司内控制度得到

有效的执行。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别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新疆洪通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

设及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

审核，同意《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理人在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

开日期限内办理上述担保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十二）审议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了《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津贴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十三）审议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就本议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认为

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制定合理，符合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薪酬考核和发放符合《公司

章程》及公司相关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等规定；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水平较为合理，充分兼顾

了资本市场、同行业的整体平均水平以及独立董事在报告期内为董事会提供的专业性建议或

帮助。该议案涉及全体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股东会审

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就本议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认为公司2025年度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综合考虑所处行业、企业规模、经营区域、可比公司以及具体经营业绩等

情况进行制定，薪酬考核和发放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等规定；同

意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姜述安、秦明、朱疆燕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非关联董事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朱疆燕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已审议通过本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报告》。

（十七）审议通过《2025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并同意后提交董

事会审议。审计委员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过程中认真审阅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相

关材料，并对以往年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审计工作中的表现进行评估，认为其专业胜

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符合相关要求。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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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4）。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25,000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使用5,000万元人民币，合计30,000
万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5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4月21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证券公司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1）国内证券交易所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但不限于新股申购、优先股、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港股通股票；

（2）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金融债（含次级债、二级资本债、永续债）、央行票

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可续

期公司债）、企业债、次级债（含二级资本债和TLAC非资本债）、项目收益票据、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PPN、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含CLO、ABS优先级等）、资产支持

票据优先级、同业存单等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含柜台业务）、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

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3）现金、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等各类存款）；

（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含QDII、ETF、LOF等）；

（5）国内证券交易所及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含期货、期权等）。

本计划可参与债券正逆回购（含协议回购、买断式回购）、债券借贷。

2、公司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9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4月21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证券公司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1）国内证券交易所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但不限于新股申购、优先股、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港股通股票；

（2）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金融债（含次级债、二级资本债、永续债）、央行票

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可续

期公司债）、企业债、次级债（含二级资本债和TLAC非资本债）、项目收益票据、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PPN、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含CLO、ABS优先级等）、资产支持

票据优先级、同业存单等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含柜台业务）、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

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3）现金、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等各类存款）；

（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含QDII、ETF、LOF等）；

（5）国内证券交易所及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含期货、期权等）。

本计划可参与债券正逆回购（含协议回购、买断式回购）、债券借贷。

3、公司与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4月20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17,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协议存

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 的货币市场工

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 20 新股首发（含科

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 的证券作为融券标

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 权；公募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子

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 划、银行理财、期货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 网站公示已登记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4、公司与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东方财富证券富汇享135号FOF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东方财富证券富汇享135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4月20日

产品到期日：成立封闭180日后每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偏固定收益）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50%
投资范围：(1)债权类资产：现金，银行存款(含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大额存单)、

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单、金融债(含次级

债、混合资本债、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券)、二级资本工具、永续债、公司

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票据(ABN)、可转债、可交换债、短期融资券(含超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集合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分融资工具(PPN)、债券逆回购(含质

押式回购、质押式协议回购、买断式回购)。
(2)权益类资产：在国内依法设立的交易场所发行或上市交易的股票(含网上，网下新股申

购)，优先股，港股通股票，存托凭证。

(3)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证券及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和期权。

(4)资产管理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已对标公募基金完成整改并取得确认函的存

量证券公司大集合产品、于基金业协会公示已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且有托管人托管的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发行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发行

的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5)债券正回购(含质押式回购、质押式协议回购、买断式回购)。
如本计划存续期内市场出现新的投资品种，在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允许的前提下，经投资

者，管理人和托管人一致同意，可纳入投资范围。

（二）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参化妆”）

1、汉参化妆与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本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起息日：2026年4月21日

产品到期日：每周一、三、五开放赎回

产品类型：【混合类】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预期年化收益率：4.00%
投资范围：本计划可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协议存

款、大额存单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 的货币市场工

具；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科创板、创业板）、优先股，也可参与一级市场 20 新股首发（含科

创板、创业板）；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即本资管计划将其持有 的证券作为融券标

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 权；公募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子

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 划、银行理财、期货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 网站公示已登记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

二、受托方情况

受托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跟踪金融市场及宏观政策的变化，分析相关变化对投资产品可能带

来的不利影响，充分做好理财产品风险评估，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确保理财产品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必要时组织对所投资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

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受托方名称

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
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
限公司

方正中期期货有
限公司

上海国泰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混合类】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产品名称

方正证券稳泰多资
产组合策略 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客尊享
FOF5387 号 单 一 资

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客尊享
FOF5397 号 单 一 资

产管理计划

方正中期欣安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客尊享
FOF6325 号 单 一 资

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私客尊享
FOF6326 号 单 一 资

产管理计划

方正中期欣安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方正中期欣安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海通私客尊享
FOF8501 号 单 一 资

产管理计划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起息日

2025年4月28日

2025年4月29日

2025年4月29日

2025年4月28日

2025年6月4日

2025年6月4日

2025年6月3日

2025年10月28日

2026年2月6日

到期日

2026年3月20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3日

2026年4月7日

每周一、三、五开放
赎回

每周一、三、五开放
赎回

成立封闭 30 个自然
日后每周一、二为开
放期

成立封闭 30 个自然
日后每周一、二为开
放期

每周一、三、五开放
赎回

金额（万元）

3000

6000

6000

2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是否赎回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实际收益（万元）

116.32

182.99

271.52

11.60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实现更多

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中低风险且收益相

对固定的理财产品，主要风险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

政策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委托理财的实际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方正证券稳泰多资产组合策略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4、国泰海通私客尊享FOF850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5、东方财富证券富汇享135号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6、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银行凭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8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

620

3,754,563,480

3,754,563,480

79.9995

79.9995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93,233,706股，即总股本4,716,787,742股扣除截至股权
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23,554,03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景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毕文博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1,144,710

比例（%）

99.9089

反对

票数

3,291,950

比例（%）

0.0876

弃权

票数

126,82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1,055,150

比例（%）

99.9065

反对

票数

3,336,450

比例（%）

0.0888

弃权

票数

171,880

比例（%）

0.0047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
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1,234,940

比例（%）

99.9113

反对

票数

3,189,700

比例（%）

0.0849

弃权

票数

138,840

比例（%）

0.0038

4.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红塔烟草、云南中烟及其相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6,926,069

比例（%）

99.8432

反对

票数

3,389,050

比例（%）

0.1473

弃权

票数

217,500

比例（%）

0.0095

4.0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1,664,111

比例（%）

99.7691

反对

票数

3,426,850

比例（%）

0.2162

弃权

票数

233,680

比例（%）

0.0147

4.0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人、与关联自然人、与其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0,793,700

比例（%）

99.8995

反对

票数

3,524,100

比例（%）

0.0938

弃权

票数

245,680

比例（%）

0.0067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0,950,930

比例（%）

99.9037

反对

票数

3,405,710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206,840

比例（%）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实施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可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0,938,180

比例（%）

99.9034

反对

票数

3,382,760

比例（%）

0.0900

弃权

票数

242,540

比例（%）

0.0066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51,171,870

比例（%）

99.9096

反对

票数

3,171,100

比例（%）

0.0844

弃权

票数

220,510

比例（%）

0.00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4.01

4.02

4.03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授权董事会
决定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审议与合和集团、红塔
烟草、云南中烟及其相关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交易

关于审议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关联交易

关于审议与其他关联法人、
与关联自然人、与其他关联
人的关联交易

关于审议公司 2026 年度债
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
议案

关于实施公司 2026 年度债
务融资可能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7,875,010

127,785,450

127,965,240

-

127,687,230

127,633,250

127,524,000

127,681,230

127,668,480

127,902,170

比例（%）

97.3960

97.3278

97.4648

-

97.2530

97.2119

97.1287

97.2484

97.2387

97.4167

反对

票数

3,291,950

3,336,450

3,189,700

-

3,389,050

3,426,850

3,524,100

3,405,710

3,382,760

3,171,100

比例（%）

2.5073

2.5412

2.4294

-

2.5812

2.6100

2.6841

2.5939

2.5764

2.4152

弃权

票数

126,820

171,880

138,840

-

217,500

233,680

245,680

206,840

242,540

220,510

比例（%）

0.0967

0.1310

0.1058

-

0.1658

0.1781

0.1872

0.1577

0.1849

0.16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债务融资计划及授权方案的议案》为特别

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股东会在表决议案4.01时，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股东会在表决议案4.02时，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
司、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楠、班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0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44 证券简称：迪安诊断 公告编号：2026-020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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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11,099,4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迪安诊断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陶钧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金蓬街329号

0571-58085606

0571-58085608

zqb@dazd.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方勔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金蓬街329号

0571-58085606

0571-58085608

zqb@dazd.cn

30024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及行业地位

作为中国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公司以第三方诊断服务为核心业务，定位于

医学诊断智能解决方案的引领者。公司依托先进的检测技术及智能化手段，致力于为各级医

疗机构（涵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体检中心及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提供以疾病为导向的“服务+产品+数字”整体化解决方案，深度满足就医者的

综合临床诊疗需求。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医学诊断服务、诊断技术研发、诊断产品生产及销售、

司法鉴定、健康管理等领域。

公司服务网络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区域，为超过22,000家医疗机构，提供4,500余

项医学检测项目（包括分子诊断、病理诊断、生化发光检验、免疫学检验、理化质谱检验及其他

综合检验等从常规到高精尖的检测项目），共获得168张国内外认证认可证书，检验结果被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认可。

公司产品经销网络在全国覆盖了16个省市，拥有分子诊断、病理诊断、质谱诊断三大自

有产品线，代理产品覆盖罗氏诊断、希森美康、法国梅里埃等国内外品牌产品超1,300种，终端

客户超4,000家。

（二）公司业务的经营模式

公司致力于构建覆盖医学诊断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生态体系，以全方位满足各级医疗机构

各阶段、各场景的多元化需求。

当医疗机构有自行检验需求时，公司依托1,300余项诊断产品的全国经销网络及三大自

有产品线（涵盖设备、试剂、耗材及技术支持），提供规模化供应链支撑下的基础服务能力。

当医疗机构有外包检验需求时，公司通过全国连锁化独立医学实验室网络及4,500余项

检测项目，提供精准、及时的医学诊断与科研外包服务，实现规模化的检测服务能力。

当医疗机构有提升院内效率与降本增效需求时，公司通过合作共建与精准中心模式，以

专业化运营提升管理效益、以规模化供应链实现有效降本、以齐全检验项目扩容检测能力、以

领先技术平台增进学科影响力。

公司通过“AI+数字化”的全面赋能，贯穿所有需求及驱动整个生态体系升级，实现产品

智能化、ICL自动化、合作共建协同化、精准中心高效化、健康管理精准化以及医疗信息数据

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14,422,427,334.26

6,442,461,924.28

2025年

10,096,031,634.52

44,052,664.10

11,839,376.79

2,028,332,871.52

0.0721

0.0721

0.68%

2024年末

15,785,983,734.55

6,564,302,204.35

2024年

12,196,223,734.01

-357,277,652.58

-380,108,163.92

1,207,395,648.34

-0.5790

-0.5790

-5.0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8.64%

-1.86%

本年比上年增减

-17.22%

112.33%

103.11%

67.99%

112.45%

112.45%

5.68%

2023年末

17,939,311,256.63

7,566,265,438.86

2023年

13,408,319,799.56

307,461,061.38

294,754,728.09

1,921,354,006.32

0.4918

0.4918

4.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365,125,686.41

-21,005,565.65

-26,305,778.11

-169,216,515.68

第二季度

2,571,359,307.92

31,282,800.09

17,070,292.22

446,925,099.76

第三季度

2,629,101,734.09

46,427,604.81

44,787,340.40

594,007,039.02

第四季度

2,530,444,906.10

-12,652,175.15

-23,712,477.72

1,156,617,248.4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陈海斌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杭州迪安控股有限公司

葛红金

蔡自巍

徐敏

BARCLAYS BANK PLC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阿布达比投资局－自有资金

杨婧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43,390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陈海斌、杭州迪安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49,913

持股比例

26.31%

1.85%

1.70%

1.16%

1.10%

1.01%

0.74%

0.74%

0.68%

0.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持股数量

164,438,933

11,536,913

10,636,390

7,250,000

6,871,800

6,320,304

4,616,206

4,596,915

4,270,304

3,521,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123,329,2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73,66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斌先生对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续期、质押解除等

手续。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陈海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数占总股本的

11.79%，占其所持有股份的44.79%（详见巨潮资讯网2025年1月2日、2025年6月27日、2025
年 7月 1日、2025年 7月 10日、2025年 8月 20日、2025年 8月 22日、2025年 11月 3日、2025年

11月19日、2025年12月5日公告）


